
附件 2       综合利用率计算方法补充说明 

 

一、综合利用率的定义 

在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工作中，综合利用率是指“共伴生

矿产综合利用率”，用以评价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对主矿种以外的共伴

生矿产的回收利用水平。 

二、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 

综合利用率的计算以生产矿山为单位，用“共伴生矿种综合回收

率之算术平均值”来表示，其计算公式为： 

综合利用率 = (综合回收率 1+综合回收率 2+……综合回收率

n)/n 

其中：n = 经评审已获批准的共伴生矿种数； 

综合回收率 = 采矿回采率×选矿回收率 

     注：已批准的共伴生矿种中如有未利用的矿种，其综合利用率

为 0。 

三、操作细则说明： 

1、核查区未设采矿权，不计算综合利用率； 

2、核查区有采矿权，但仅有一种矿产时，不计算综合利用率； 

3、核查区有采矿权，且有两种以上矿产时，主矿产及共生、伴

生矿产一起参与综合利用率的计算，具体做法参考以下规定：  

 采矿回采率及选矿回收率取最近 3 年的平均值（或采用矿山开

采设计方案中的设计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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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与综合利用率计算的主矿产、共伴生矿产只包含已被开采出

（已被破坏）的矿产，分母 n 即为这些矿产个数之和 

 已被开采出的矿产中如有未利用（未回收）的矿种，其综合利

用率为 0，且这些矿产个数要计算在分母个数 n 中 

 若采矿权包含的矿产中有某矿产开采时未被采出（即未被破

坏，如单独圈定矿体的异体共生矿产），则该矿产不参与综合

利用率计算，且分母个数 n 中不包含该矿产 

 

例：某采矿权范围内有主矿产铁、共生矿产钼、伴生矿产金，开采时

均被采出，但金未利用（未回收），另外有单独圈定的异体共生硫铁

矿未被采出，且未被破坏，则综合回收率计算如下： 

n=铁+钼+金=3 

铁矿综合回收率为：75%（采矿回采率）×93%（选矿回收率）=70% 

共生钼矿综合回收率为：78%（采矿回采率）×80%（选矿回收率）

=62% 

伴生金矿综合回收率（未利用）为 0。 

采矿权的综合利用率为：[70%（铁）+62%（钼）+0%（金、未利

用）]/3=4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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